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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中山大學秘書室 
職掌校級會議   

提案增修法規作業規範 



提送秘書室會議法規修訂案相關規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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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規範緣起及依據 

 新訂法規條文說明 

 法規名稱修正對照表 

 修正條文對照表 

 修正後全文版 

 附錄 



規範緣起及依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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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茲因以往各單位提送校級會議之法規案，   
 格式參差，體例不一，為符行政院訂頒法   
 制作業規定，爰建立統一的提案規範，俾   
 校級會議提案單位有所依循。 

 規範參考依據:   

 一、中央行政機關法制作業應注意事項。 

 二、法規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加劃邊線原則。 



提案單格式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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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提案單檔名請註明會議名稱-單位提案-名  
稱，再以word檔傳送繳交 

(範例:校務會議-秘書室提案1-組織更名案) 

 版面設定→上：2 . 5 、下：2 . 5 

左：2 . 0 、右：2 . 0 

 段落行距→固定行高2 5 pt 

 秘書室會議標題請以18號標楷體置中 



提案單格式範例-校務會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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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單格式範例-校研發會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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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單格式範例-行政會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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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訂法規條文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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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A4紙張直  
式橫書格式，  
依序分「條  
文」、「說  
明」繕打。 



法規名稱修正對照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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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修正法規名稱：法規名稱須用舊法規名稱 

(舊法規名稱)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

以A4紙張  
直式橫書  
格式，依  
序分「修  
正名稱」、 
「現行名  
稱」、 
「說明」  
繕打。 



修正條文對照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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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法制用語所稱「以上、以下、以內者」，包含該本數計算。 



修正條文對照表-範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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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案修正者(達全部條文1/2)： 

(法規名稱)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

以A4紙張  
直式橫書  
格式，依  
序分「修  
正條文」、 
「現行條  
文」、 
「說明」  
繕打。 



修正條文對照表-範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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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部分條文修正(4條以上未達全部條文1/2)： 

(法規名稱)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

以A4紙張  
直式橫書  
格式，依  
序分「修  
正條文」、 
「現行條  
文」、 
「說明」  
繕打。 



修正條文對照表-範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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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少數條文修正(3條以下)： 

(法規名稱)第０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

以A4紙張  
直式橫書  
格式，依  
序分「修  
正條文」、 
「現行條  
文」、 
「說明」  
繕打。 



修正條文對照表-內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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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修正條文與現行條文不同部分，請於修正  
及現行條文欄劃線，修正條文欄內之修正  
文字字體換顏色。 



修正條文對照表-內容 
15 
 

 現行條文於修正時部分刪除者，請於現行  
條文欄劃線。 



修正條文對照表-內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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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整條新增者，請於說明欄劃線，新增並於  
修正條文欄內字體換顏色；整項、款、目  
新增者亦同。 



修正條文對照表-內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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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整條刪除者，請於說明欄劃線，整項、款、  
目刪除者請於現行條文欄中刪除之項、目
、  款部分劃線。 



修正後全文版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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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右上角法規立法沿革，請註明制(修)訂會  
議時程與名稱，字體並請換顏色。(例如
：  103年8月1日本校103學年度第1次校務
會  議通過、103年8月1日本校103學年度
第1  學期第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)。 

 條文新增或修正部分，比照對照表，請劃  
線，字體換顏色。 



法規修正後全文版範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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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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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法規名稱選用原則-依據中央行政機關法  
制作業應注意事項(93.10.22行政院院臺  
規字第0930084858號函修正) 

 法規格式正確用法 

 法規用語、用字提醒 

 公文書橫式書寫數字使用原則 

 法規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加劃邊線原則 



法規名稱選用原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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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規格式正確用法比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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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規用語、用字提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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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書橫式書寫數字使用原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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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為使各機關公文書橫式書寫之數字使用有一致之規範可循，特  
訂定本原則。 

 數字用語具一般數字意義（如代碼、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、編  
號、發文字號、日期、時間、序數、電話、傳真、郵遞區號、  
門牌號碼等）、統計意義（如計量單位、統計數據等）者，或  
以阿拉伯數字表示較清楚者，使用阿拉伯數字。 

 數字用語屬描述性用語、專有名詞（如地名、書名、人名、店  
名、頭銜等）、慣用語者，或以中文數字表示較妥適者，使用  
中文數字。 

 數字用語屬法規條項款目、編章節款目之統計數據者，以及引  
敘或摘述法規條文內容時，使用阿拉伯數字；但屬法規制（訂 
）定、修正及廢止案之法制作業者，應依「中央法規標準法」 
、「法律統一用語表」等相關規定辦理。 



公文書橫式書寫數字使用原則-範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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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規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加劃邊線原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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